附件1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 岳林街道

公办小学学区划分

锦屏街道

一、实验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县江以西，南到大成路、过西河路锦屏隧道口（北）以北，西到西圃村以东，北到北郊以南。

2．包括：阳光居委会（新阳光居委会、宁兴居委会、柳塘居委会）、长岭居委会的一部分〔长岭居委会的西河路——锦屏隧道口（北）以西，大成路以北（西河居委会）〕、花园居委会的一部分（大成路以北，包括长汀居委会、仁湖居委会）、塘下村、石柱村、西圃村、河头村、长汀村、朱家河村、山林村和长岭村。

二、居敬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县江以西，南到庄山路沿南山路至岳林路以北，西到锦屏隧道口（北）——西河路以东，北到大成路以南。

2．包括：长岭居委会的一部分（长岭居委会的锦屏隧道口（北）——西河路以东，大成路以南）、居敬居委会、春晖居委会、庄山居委会、花园居委会的一部分（花园居委会的大成路以南，岳林路以北）。

三、锦屏中心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县江以西，南到南山路——城基路以北，西到外应村、朝阳路、南大路以东，北到庄山路沿南山路至岳林路以南。

2．包括：锦山居委会、东门居委会、光明居委会、花园居委会的一部分（岳林路以南）、奉中居委会的一部分（朝阳路、南大路以东）、上宋村、北街村、西岸村、外应村。

四、锦溪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县江、沿南山路城基路至南大路、朝阳路以西，南到西溪村以北，西到城西岙村以东，北到南山路——城基路、沿南大路朝阳路至锦溪河（不包括北街村、上宋村及外应村）以南。

（南山路、城基路以南区域；朝阳路、南大路以西区域）。

2．包括：奉中居委会的一部分（朝阳路、南大路以西）、南门居委会、南溪居委会（包括葛岙水库移民居委会）、正明村、城西岙村、西溪村、奉南村、西锦村、东关村、溪岙村。

岳林街道

一、龙津实验学校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东环北路以西，南到大成东路以北，西到县江以东，北到北郊以南。

2．包括：绿都居委会、金钟居委会（金钟居委会、龙津居委会）、王叶村、倪家碶村、梁家墩村和牌门村。

二、岳林中心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金钟路、新丰路以西，南到新丰路、南山路（三角牌楼至兴奉桥一段）以北，西到县江以东，北到大成东路以南。

2．包括：新民居委会的一部分（新丰路以西）、民主居委会、桃源居委会、迎恩居委会、前方村、后方村和斗门村。

三、新城实验小学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东郊以西（东一村——周家村——童赵村），南到童赵村沿东环路至金海路以北，西到东环北路沿大成东路至金钟路（南）以东，北到北郊（沈鲍村——东一村）以南。

2．包括上林居委会的一部分（上林居委会的金海路以北，包括集贤居委会、春天居委会、锦龙居委会和新上林居委会）、童赵村、东一村、沈鲍村（新鲍村）、圣墩村、斯张村、周家村、舒前村、舒后村和吴墩村。

四、宁波求真学校（公办部）

招生区域范围：

1．东到东环路以西，南到南郊以北，西到县江以东，北到南山路——新丰路——金钟路（南）——金海路以南。

2．包括：上林居委会的一部分（上林居委会的金海路以南，包括天峰居委会、金海居委会）、东升居委会、新民居委会的一部分（新丰路以东）、秀水居委会、瑞丰村、龙潭村、明化村、勤丰村、新民村、新桥村、湖桥村。

注：详见奉化教育网。

附件2

溪口镇小学招生学区划分

	学校
	本地生招生地段、范围

	溪口镇校
	镇上：从财神殿弄路沿东至茗山江沿南、茗山江沿南至中山路沿东为界

周边村：湖山村、状元岙村、任宋村、里村、斑竹片各村

	武岭小学
	镇上：从财神殿弄路沿西至茗山江沿北、茗山江沿北至中山路沿西为界

周边村：上白村、上山村、沙堤村、新建村、五林村、东山村、兰峰村、董村片各村

	班溪小学
	班溪片各村、社区、塔下村、三石村

	畸山小学
	畸东村、畸南村、畸上村、联胜村、大张村、后葛村、钟甘家村、畸山工业区、畸山社区

	跸驻小学
	跸驻片各村（不含塔下村、三石村）

	东岙小学
	东岙片各村（不含东山村、兰峰村）


注：由溪口镇教办负责划分、调整。镇区范围内一村、二村、三村、茗山社区、中山社区、武岭社区、剡溪社区户籍的学龄儿童按监护人住房（以房产证为准）所对应区域确定学区。

附件3

2019年宁波市奉化区流动人口随迁子女

招生实施办法

(试行稿）

为切实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宁波市奉化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根据《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新型居住证制度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13号）、《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116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教基厅〔2018〕5号）、《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区划分调整和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浙教基〔2018〕19号）和《关于做好2019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甬教基〔2019〕70号）等精神，结合本区撤市设区过渡期和教育资源承载力，为科学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规范有序做好2019年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以下简称随迁子女）招生工作，现提出如下实施办法：

一、招生入学对象和条件

1．对象：

小学一年级：年龄满6周岁（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出生），并随父母亲双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来宁波市奉化区各镇（街道）居住的非本区户籍的随迁子女。随迁子女因身体状况导致延缓入学的，应当经县（市、区）二级及以上医疗单位出具证明，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由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人民政府或者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其延缓入学的合法证明材料，才可在本区申请入学。

初中一年级：本区小学毕业的非本区户籍的随迁子女。

2．条件：监护人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含随迁子女）持有本区有效居住证、监护人一方（父或母）或法定监护人持有至随迁子女申请入学截止日时在本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连续一年及以上（补缴无效）证明的随迁子女，可以申请在本区接受义务教育。

二、招生方法

1．小学一年级招生（入学）。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申请入学，由居住地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和小学负责实施。具体操作办法是：①各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和学校依法完成本区户籍（包括政策性招生等）学龄儿童招生（入学）工作后，视各校学位剩余情况，在区教育局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向社会公布各校剩余学位数;②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入学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日期内进行网上登记(网址：http://fh.xscz123.cn)。如果居住地教育服务区小学有剩余学位数，则申报居住地教育服务区招生小学；如果居住地教育服务区小学已无剩余学位数，则申报各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或区教育局指定的招生小学。网上登记时必须真实填写相关信息，并需要拍照上传下列相关证明：a.监护人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含随迁子女）在本区有效居住证、b.监护人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本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至随迁子女申请入学截止日时）连续一年及以上（补缴无效）的证明、c.流动人口（指随迁子女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方）量化积分分值证明。③随迁子女入学申请登记数少于招生学校剩余学位数时，学校则如数录取；随迁子女入学申请登记数超过招生学校剩余学位数时，学校则按《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116号）精神，根据随迁子女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方（以分值高的一方为准）的量化积分分值从高到低录取，取完为止。当录取中出现分值相同或情况相同时，则比较居住年限长短，长者优先录取。未被录取但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由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或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2．初中一年级招生（入学）。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申请入学，由居住地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和初中学校负责实施。

随迁子女初中一年级入学登记由小学毕业学校统一网上报名，随迁子女小学毕业学校应组织调查核实是否有监护人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含随迁子女）在本区有效居住证、监护人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本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至随迁子女申请入学截止日时）连续一年及以上（补缴无效）的证明和流动人口（指随迁子女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方）量化积分分值证明，并将核实后的本校持有上述有效证明的随迁子女毕业生名册报区教育局，由各初中学校负责招生。具体操作办法是：①各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和初中学校依法完成本区户籍（包括政策性招生等）少年招生（入学）工作后，视各校学位剩余情况，在区教育局统一规定的时间内向社会公布各校剩余学位数；②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入学申请人应在规定的日期内登录奉化区新生入学登记系统（网址：http://fh.xscz123.cn），必须真实填写相关信息，并需要拍照上传下列相关证明：a.监护人双方或法定监护人（含随迁子女）在本区有效居住证、b.监护人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本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至随迁子女申请入学截止日时）连续一年及以上（补缴无效）的证明、c.流动人口（指随迁子女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方）量化积分分值证明；③随迁子女入学申请登记数少于招生初中学校剩余学位数时，学校则如数录取；随迁子女入学申请登记数超过招生初中学校剩余学位数时，招生初中学校则按《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区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暂行办法的通知》（奉政办发〔2017〕116号）精神，根据随迁子女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一方（以分值高的一方为准）的量化积分分值从高到低录取，长者优先录取，取完为止；④如果归口教育服务区招生初中学校已无剩余学位数，则由各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或区教育局把名单派发（网上调剂）给指定的教育服务区初中学校（有剩余学位初中）。⑤当录取过程中出现分值相同时，依次比较在本区居住年限、社保年限长短，长者优先录取。未被录取但符合招生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由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或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

三、其他事项

1．符合入学条件的随迁子女未被教育服务区招生学校录取，由镇（街道）教育办公室或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统筹安排到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就读的，享受（减）免学费、课本费待遇。

2．2019年各流动人口招生学校招生不足时，从学校实际出发，经招生学校申请，区教育局批准，招生条件可适当放宽（具体视实际情况而定）。

3．为保证学校正常教育、招生秩序，符合条件要求入学的随迁子女监护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申请通过后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学校为其子女办理入学手续，逾期不予办理，同时，不服从安排视作自动放弃。到招生学校为其子女报名时应提供相关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经招生学校复核验证，原件退回，复印件学校存档。验证时，发现有假证的，一律取消其子女入学资格。

4．流动人口未申领本区有效居住证的应及时申领，已申领的应按规定及时签注；流动人口未参与本区量化积分申评的，应尽早向居住证所在地镇（街道）指定窗口办理手续。

5．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应严格按照区教育局核定的招生规定、招生计划及公布的招生时间进行招生，优先安排因区域内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符合入学条件的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的随迁子女入学。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在接纳区教育局统筹安排的随迁子女入学后，仍有空余学额，可以招收部分适当放宽条件的（以本区有效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结合社保长短等）随迁子女就读。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应在招生前，制定详实招生方案，并报区教育局审核同意后才能实施招生。

6．流动人口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意愿，为其子女报读民办学校。因教育资源有限，其他没有落户、没有申领居住证以及不符合在本区就读条件的随迁子女，其监护人应随同其尽早返乡，回原籍落实入学。各招生学校原则上不接收起始年级以外的其他年级随迁子女插班生。

7．通过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申请入读本区公办学校的学生，在其小学或初中阶段就读期间，原则上不再受理转学至区内其他公办学校的申请。

8．监护人在本区签订农业（林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或办理全民所有水域（滩涂）渔业养殖的、签订集体所有水域（滩涂）渔业养殖承包合同，且实际承包或持证满1年及以上，规模应达到相应值。（见附件）

四、招生（入学）学校和时间

1．招生（入学）学校：（另行公布）

2．招生（入学）时间：

小学

	流程
	对象与内容
	相关镇（街道）学校
	日期

	网上报名
	凡年满6周岁的(外来随迁在奉务工子女)学龄儿童均需网上登记申报
	全区镇（街道）学校
	5月8日—

5月14日

	信息审核
	对申报的信息真实性进行网上初审(必要时现场审核)，并确认批次
	全区镇（街道）学校
	5月15日—

5月31日

	信息复核
	抽查、复核
	普教科
	6月2日—

6月6日

	录取
	第一批
	锦屏街道

岳林街道
	6月16日

	
	第一批
	其它镇（街道）学校
	6月16日

	公布录取结果
	网上查看录取结果
	全区镇（街道）学校
	6月18日

	另行公布
	符合条件的第二批补报、补录
	全区镇（街道）学校
	6月25日—

6月29日

	新生报到
	各校录取学生
	全区镇（街道）学校
	9月1日


初中

	流程
	对象与内容
	相关镇（街道）学校
	日期

	网上报名
	在奉就读六年级学龄儿童（外来随迁在奉务工子女）均需网上登记申报
	全区镇（街道）学校
	6月11日—

6月15日

	信息审核
	对申报的信息真实性进行网上初审(必要时现场审核)，并确认批次
	全区镇（街道）学校
	6月16日—

6月30日

	信息复核
	抽查、复核
	普教科
	7月2日—

7月5日

	录取
	第一批
	锦屏街道

岳林街道
	7月10日

	
	第一批
	其它镇（街道）学校
	7月10日

	公布录取结果
	网上查看录取结果
	全区镇（街道）学校
	7月12日

	另行公布
	符合条件的第二批补报、补录
	全区镇（街道）学校
	7月15日—

7月17日

	新生报到
	各校录取学生
	全区镇（街道）学校
	9月1日


注：根据实际情况再作调整。
五、工作要求

1．学校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充分挖掘潜力，尽力接收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

2．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读居住地附近学校或居住地所在镇（街道）教育办公室、区教育局统筹安排入学的学校，接受学校必须按照规定的项目和标准收费，严禁乱收费。

3．各学校应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育质量，不得随意扩大办学规模和班额。

4．严格学籍管理，招生接收学校必须为已入学的随迁子女建立学籍档案，注册电子学籍，做到“一人一籍”。

六、温馨提示

2019年宁波市奉化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积分入学（小学招生）办法公告、流动人口量化积分申评暂行办法已发布，详见奉化教育网通知公告栏。请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量化积分申报。
专职从事农业种养业的资格认定标准及要求

1．生产经营规模须达到以下要求：

	种养业分类
	从业生产（经营）规模（亩）
	备注

	蔬菜种植
	5
	

	粮食种植
	25
	

	水果
	15
	

	毛竹
	25
	

	雷竹
	10
	

	水产内塘养殖
	20
	


2．规模大小确认以签订的承包（流转）合同为准。

3．土地承包（流转）合同必须规范有效。向村经济合作社或当地农户承包土地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须由所在镇（街道）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签证并备案。

附件4⑴

奉化区政策性招生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暂住地
	

	单位职务
	
	手机号
	

	子女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单位意见
	经审核，符合        政策（填顺序号）。
审核人：         20   年   月   日

	镇（街道）

或区开发区

审核
	经审核，符合        政策（填顺序号）。
审核人：         20   年   月   日

	区相关局单位教育局审核
	经审核，符合    政策（填顺序号）。
审核人：

20   年   月   日
	符合

审核人：

20   年   月   日


注：1.申请程序按企业提出申请，镇（街道）初审，区相关局审核，报区政府同意后，确立名单。如经核实，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取消该企业职工子女当年度入学资格及下一年度企业申报资格。

2.顺序号内容及区相关审核局名称：

a.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1亿元以上企业，且实际资金已到位）的副总及以上高管子女。（投资促进局审核）

b.在本区投资创业，注册资金在300万元以上的企业法人或注册资金300万元以上企业中个人持股达60万元以上的股东的子女）。（市场监督局审核）

c.双一流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本区企业工作的子女。（教育局考试中心审核）

d.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学士学位及以上）或职业资格二级（技师）及以上或专业技术资格中级及以上，在本区企业工作，且符合我区人才引进政策人员的子女。（人社局审核）

e.区重点骨干企业（税收800万元以上且年度工业企业绩效评价结果为B类的企业或税收500万元以上且年度工业企业绩效评价结果为A类的企业）中层及以上管理干部子女。（经信局审核）

f.近三年内，在本区企业工作，个人社保缴付为基数3倍人员的子女。（人社局审核）

g.近三年内，在本区企业工作，个人所得税（指工资薪金）累计交付3万元及以上人员的子女。（地税局审核）。

h.在本区上市公司企业工作，纳入企业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人员的子女。（经信局审核）

附件4⑵

奉化区政策性招生汇总表

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职工姓名
	担任职务
	身份证号
	子女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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